附件：  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申请审批表

	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	民族
	
	此处贴

1寸照片

	姓名
	
	学号
	
	政治面貌
	
	

	身份证号
	
	性别
	
	

	手机号码
	
	QQ号码
	
	

	乘车区间
	
	家庭所在地
	

	申请理由
	（1.高考成绩、在校学习成绩及表现；2.英语水平；3.受过何种奖励；4.其它理由）

学生签名：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学院

审核意见
	（1.选拔中的排名及表现；2.选拔小组意见；3.公示方式及结果；4.指导老师安排）
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教务处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

审批意见
	分管校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吋照片的电子版须以姓名+学号命名发送到电子邮箱（jsujwk@126.com）。 
